
做低房价相关法律问题 

◎转载 

所谓做低房价，就是送交税务部门审税的合同价比房屋买卖双方约定的真实

房价低。一般表现为网签合同价低于房屋买卖双方关于房价的真实约定，房屋买

卖双方再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等方式明确双方对于真实房价的约定。做低房价一般

是为了避税。 

一、做低房价的方式：阴阳合同或合同变更 

（一）阴阳合同 

在房屋买卖中，合同当事人为了达到少交税的目的，往往签订两份合同。一

份是对内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即“阴合

同”；另一份是对外的合同，是用于审税等用的，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即

“阳合同”。一般而言，“阳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要比“阴合同”低很多。 

关于“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阴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而是有效的。“阳合同”则是为了逃

税，属于《合同法》第 52 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人利益”或者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注：法院的判

决一般是以后者为依据来认定合同无效】，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法院不是

必须对合同效力作出认定，则只会对真实的房屋价格作出认定，对于合同的效力

不做正面回答。即便法院必须对合同的效力作出正面的回答，一般也都是认定做

低房价的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即合同还是有效的，房价按照

阴合同的价格。 

阴阳合同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双方先签订一份居间协议或者居间版的房屋买

卖合同，约定一个真实的价格，在网签的时候再约定一个比较低的房价，买房人

按照居间协议或者居间版的房屋买卖合同上面约定的真实房价付款。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往往误以为网签只是走流程，并没有意识到网签合同也是合同，更没有意

识到后面的合同对前面合同的影响。这种方式的风险比较大，因为如果卖房人不

能拿出证据证明前后两份协议是阴阳合同的关系，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合同变更的



关系，即后面的网签合同对房价的约定变更前面的居间协议或者居间版的房屋买

卖合同对房价的约定。  

（二）合同变更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在房屋买卖中更常见的做低房价的方式就是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网签合同（做低

的房价）的同时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以装修补偿款等名义补偿卖房人被做低的房

价，并明确卖房人的到手价是多少或者总房价是多少。这样的约定风险比较小，

真实的房价很难被推翻。 

上面说的风险仅仅是真实房价是否能够得到认可的风险。做低房价还可能存

在其他法律风险，如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做低房价的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做低房价的条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属于无效条款。但

是该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即，房屋买卖双方都有义务按照真

实的房价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否则就构成违约。但是，如果在约定的过户日

突然有一方（一般是卖房人，以下以卖房人为例）提出要按照正常的房价履行，

该要求属于合法的要求，不构成违约，且合同相对方（一般是买房人，以下以买

房人为例）有义务配合。如果买房人不配合，则应当视为买房人拒绝履行合同，

构成违约。但是，如果买房人配合，但是涉及到筹措资金、审税，甚至涉及到重

新申请贷款等，可能买房人不能在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宽限期（一般是 15 天）

内完成所有的手续和义务，那么，买房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呢？应该不构成根本

违约。因为做低房价双方都有过错，纠正该过错也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义务

（虽然相应的税款一般要由买房人支付），只要买房人积极地纠正该过错，就不

能再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 15 日宽限期作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时限。否则，

做低房价就成了卖房人埋在买房人脚下的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引爆。这明显有违

诚信原则。基于此，如果卖房人以买房人没有在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宽限期内完

成重新网签，补缴税款等义务，而要求解除合同，合同不会被解除（因为卖房人



没有合同解除权）。再基于此，如果卖房人自认合同已经解除而拒绝履行合同，

则卖房人构成违约。 

当然，要纠正做低房价的行为，就要重新网签，而重新网签就涉及到买房人

是否限购问题。如 2016年 3月 23日签订的买卖上海房屋的网签合同做低了房价，

在合同约定的 2016 年 5月 24过户日卖房人举报第一次网签做低了房价。那么，

买房人有义务配合卖房人按照实际房价重新网签，而如果此时的买房人已经限购

（63个月内的社保或税单不满 60个月），则交易不能继续。  

（二）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

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

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

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

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的除外。” 逃税可能构成犯罪。《房屋买卖合同》一般都约定由买房人承担

一切税费，逃税的主体自然是买房人（即买房人可能构成犯罪），但是卖房人也

可能构成帮助犯。 

（三）其他的责任 

如果房屋的交易已经完成，此时如果做低房价的事实被发现，则税收部门就

会追缴税款。而税收部门的追缴依据是法律，即依据法律该谁交的税就谁交，至

于房屋买卖双方是如何约定的，税收部门难以审查确认。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即卖房人交了税后可能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买房人主张权利。 

此外，做低房价还可能给房屋买卖双方的征信等造成不良的影响。  

三、做低房价被举报后谁应补缴税款 



1、如果房屋买卖合同中对税款的缴纳义务没有作出约定或者约定房屋买卖

双方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各自应当缴纳的税款，那么，补缴的税款就应当是各自缴

纳各自应当缴纳的部分； 

2、如果合同约定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款由某一方（如买房人）承担，则补

缴的税款应当由该方当事人补缴。因为房屋买卖双方对可能产生的补缴责任在签

订合同时是有合理的预期的，因此，在真正需要补缴时，应当由合同约定的缴纳

义务人补缴。（罗远鑫/供稿） 


